
教务〔2025〕20 号

关于开展 2025 届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

毕业与学位预审工作的通知

各系（院）：

为顺利推进 2025 届毕业生毕业和学位预审核工作，现将有关要

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各教学单位核对教务系统中各专业所下的教学任务是否与

本专业当年人才培养方案一致，各代课教师是否完成了登分任务。

二、核查学生课程任务落实情况。核查毕业生人才培养方案规定

中的课程是否可以在毕业前完成，重点关注学籍异动（休学、复学、

转专业）学生。筛查毕业生未获得学分的课程信息。（审核时可假设

2025 年春季学生所选课程及学期培养方案应开课程均可获得学分）。

三、请按人才培养方案和学校相关文件要求核查毕业生是否达到

如下毕业要求：

1.符合以下条件准予毕业

（1）学生在规定年限内，修完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各类

课程，成绩合格。

（2）已获得的总学分大于等于规定的毕业应取得总学分，且满

足以下条件，准予毕业。

★公共必修课：取得本专业规定的学分且各门课程成绩合格（≥

60分）；



★公共选修课：普通（含对口）本科修够 12 个学分，专升本修

够 6个学分。

★专业必修课：取得本专业规定的学分且各门课程成绩合格（≥

60分）；

★专业选修课：取得本专业规定的学分且各门课程成绩合格（≥

60分）；

★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：合格（≥60分）；

★达到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合格要求；

★教育实习（专业实习）成绩合格；

★在校期间未受到留校察看处分，或留校察看处分毕业前已解

除；

★素质拓展：普通（含对口）本科修够 8 个学分，专升本修够 4

个学分；

★经学校审核达到毕业条件的。

2.在符合第一条的基础上，符合以下条件授予本专业对应的学位

★平均学分绩点在 2.0 以上；

★经学校审核达到授予条件的。

四、本学期毕业生要进行图像信息采集及校对、本人信息的校对。

时间另行通知，如无特殊情况原则上尽量不要长时间离校。

五、请各系（院）按时完成毕业与学位预审，将具体情况签字盖

章后，于 5月 26 日前报送教务部学籍管理科。

教务部

2025 年 5月 6日


